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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3屆第 9次臨時會第 7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21日下午 3時 7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曾麗燕等 65人（如簽到簿） 

列  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長黃明昭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財經委員會專門委員吳宜珊、

警消衛環委員會專門委員陳月麗、教育委員

會專門委員江聖虔、交通委員會專門委員姜

愛珠、工務委員會專門委員林愛倫、民政委

員會專門委員姜敏榮、法規研究室編審王文

華、議事組主任凃靜容 

主 席：曾議長麗燕 

紀 錄：黃玉娟、吳春英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3 屆第 9 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

確定。 

乙、討論事項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6次定期大會部分 

二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1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黃議員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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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麗娜 

黃議員捷 

林議員于凱 

宋議員立彬 

吳議員益政 

邱議員俊憲 

邱議員于軒 

鄭議員光峰 

陳議員玫娟 

說明人員：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本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邱議員于軒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本會警消衛環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善慧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新聞局董局長建宏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歲入部門－ 

第 40頁至第 41頁罰款及賠償收入-警察局-罰金罰鍰

及怠金-罰金罰鍰 5,795 萬元：照案通過。 

第 50頁至第 51頁罰款及賠償收入-交通局-罰金罰鍰

及怠金-罰金罰鍰15億153萬元：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67頁規費收入-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行政規費收入-

許可費 6,400 萬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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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131 頁至第 133 頁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1 億 724

萬 8 千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

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148 頁至第 158 頁捐獻及贈與收入 12 億 2,447 萬

6 千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

果明細表） 

歲出部門－ 

衛生局第 85 頁至第 87 頁衛生業務-檢驗業務 3,266

萬 2 千元：照案通過。 

衛生局第 105 頁防疫業務-防疫工作-蟲媒傳染病防

治業務-業務費-一般事務費 144 萬 7,283 元：

照案通過。 

衛生局第 106 頁防疫業務-防疫工作-一般業務-業務

費-通訊費 101 萬 2,264 元：照案通過。 

衛生局第 107 頁防疫業務-防疫工作-一般業務-業務

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69 萬 3,312 元：照案

通過。 

衛生局第 108 頁防疫業務-防疫工作-一般業務-業務

費-委辦費-防疫專線諮詢作業委外服務 43

萬 6,000 元：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第 42 頁至第 43 頁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

振動管制-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動管制

1,596 萬元：照案通過。 

經濟發展局第 65 頁至第 72 頁市場管理-零售市場及

攤販管理 1 億 7,630 萬 8 千元：照案通過。 

青年局第 14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綜合規劃業務-業



 4 

務費-一般事務費-推動城市青年交流、青年

體驗與學習相關經費 250 萬元：照案通過。  

青年局第 14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綜合規劃業務-獎

補助費-其他補助及捐助-補助本市青年國

際及城市交流、學習及體驗 300 萬：照案

通過。   

新聞局第 16 頁至 17 頁新聞行政-出版及視聽事業之

管理-有線電視事業管理與輔導-業務費-一

般事務費，1,764 萬 3 千元：修正通過。(修

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新聞局第 19 頁至 23 頁新聞服務-綜合宣傳 7,447 萬

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詳如

審議結果明細表） 

新聞局第 29 頁第一預備金-第一預備金 50 萬元：照

案通過。 

高雄廣播電台第 12 頁至第 16 頁廣播業務-編訪管理

647 萬 2 千元：照案通過。 

文化局第 33 頁至第 37 頁文化建設與活動-文化政策

與環境推展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8

億 7,977 萬 3 千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

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文化局第 48 頁文化建設與活動-表演藝術推動-表演

藝術展演與推廣-業務費-一般事務費-為促

進本市藝文觀光及教育推廣，辦理國內外

表演藝術交流 1,254 萬 9 千元：照案通過。 

新建工程處第 34 頁至第 35 頁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工

程-新建道路橋梁廣場地景-道路工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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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鼓山區龍德新

路拓寬及往東延伸跨越愛河橋梁工程 1 億

9,036 萬元：照案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第 52 頁至第 53 頁長

期債務舉借及償還明細表：照案通過。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第 11 頁至第 21 頁：修正

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

明細表）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6 頁至第 54

頁及第 69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7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第 21 頁至第 22 頁其他業務費

用明細表 2,150 萬元：照案通過。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26 頁至第 27

頁行銷及業務費用明細表-業務費用-服務

費用-專業服務費-委託調查研究費 3,080 萬

元：照案通過。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4 頁至第 48 頁及第 67

頁：照案通過。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111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新臺

幣98億9,395萬6千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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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人員：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主計處李處長瓊慧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決議：111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金額修

正為98億9,394萬9千元。 

類別：社政   編號：3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

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111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4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

會111年度預算書。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

藝術基金會111年度預算書。 

決議：配合文化局預算調整，修正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111年度預算

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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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111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111年度預算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警消衛環  編號：2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保護局主管之「財團

法人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

心基金會」111年度預算書。 

發言議員： 

吳議員益政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決議：照案通過。 

三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111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新臺

幣98億9,395萬6千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決議：111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金額修

正為98億9,394萬9千元。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1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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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麗娜 

邱議員俊憲 

決議：總預算－ 

一、歲入預算刪減：4,193 萬 6 千元。 

公債及賒借收入刪減：7千元。 

二、歲出預算刪減：4,194 萬 3 千元。 

三、審定總預算為歲入 1,455 億 5,573 萬 3 千元，公

債及賒借收入 98 億 9,394 萬 9 千元。 

歲出1,514億4,968萬2千元，債務還本40億元。 

四、修正明細、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第 16 頁至第 53 頁及

第 71頁至第 72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第 11 頁至第 21 頁：修正

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

明細表）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第 14 頁至第 54

頁及第 69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第 7頁至第 11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第 10頁至第 23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 15 頁至第 44 頁

及第 52 頁：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

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4頁至第 48頁及第 67

頁：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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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社政   編號：3   主辦單位：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

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111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4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

會111年度預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

藝術基金會111年度預算書。 

決議：配合文化局預算調整，修正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111年度預算

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111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111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警消衛環  編號：2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保護局主管之「財團

法人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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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第 6次定期大會部分 

二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3   主辦單位：經濟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經濟部補助市府辦理「110-111年傳統市集公

共設施改善補助─凱旋青年觀光夜市計畫」案，經

費為新臺幣2,942萬元(中央補助款2,500萬元，市府

配合款為442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明人員： 

本會財經委員會委員邱議員于軒 

決議：同意辦理。 

丙、決定事項 

一、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時 37分提：本市 111年度總預

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案，按慣例於二讀審議完成後接

續進行三讀，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時 53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

俟議案全部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三、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時 54分向大會報告：目前 111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尚有部分擱置，擬將擱置中之預算全

數抽出繼續審議。經在場議員附議後，無異議通過。 

四、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6時 30分提：高雄市政府捐助成

立之基金會及行政法人 111 年度預算案，按照慣例以各

個預算案分別接續進行二、三讀會方式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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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事項 

主席曾議長麗燕於下午 5時 16分提：111年高雄市總預算

案審議至今已告一個段落，審議過程中，各位議員發言之

內容及提出之動議都是為了落實監督市府、看緊市民荷包，

為了公眾利益在盡心盡力，希望不要有人利用同仁的發言

做不當的解讀跟操作，這樣反而不利於大高雄建設的推動，

請大家能夠互相尊重。 

戊、散會：下午 6時 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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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1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附帶決議：111年度如有發生符合災害防救法所列之重大事故，市府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時，其中有關經濟振興部

分，應於支應前先將內容送議會黨團協商後，方可執行。 

 

111年度總預算案歲入預算二讀會審議結果明細表 

                                                                                                           （111年 1月 21日審議）  單位：元 

頁  數 
科       目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

名稱 

預        算       明         細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款 項 目 節 項         目 預  算  數 刪（增）減數 修正後預算數 

50-51 02 078 01 01 
罰款及賠償收入 

罰金罰鍰及怠金 
 交通局 罰金罰鍰 1,501,530,000 0 1,501,530,000 

附帶決議：有關交通違規罰鍰收入，需以前一年度

交通違規罰鍰決算數 12%，用以改善交通安全設施

及執法，教育宣導等相關經費之使用。 

67 03 047 01 03 
規費收入 

行政規費收入 
 工務局 許可費 64,000,000 0 64,000,000 

附帶決議：針對道路挖掘許可費收費標準，請工務

局研議修法參考其他五都收費標準及針對不可抗

力因素研議退費。 

132 05 002 01 0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非營業特種基金 
 地政局 賸餘繳庫 3,950,000,000 0 3,950,000,000 

附帶決議：為維持平均地權基金業務運作之適足資

金，賸餘繳庫後，現金餘額以不低於 30億元為原

則。 

132 05 004 01 0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非營業特種基金 
 交通局 賸餘繳庫 400,000,000 25,000,000 375,000,000 刪減 2,500萬元。 

133 05 005 01 0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非營業特種基金 
 都市發展局 賸餘繳庫 521,138,000 25,000,000 496,138,000 

一、刪減 2,500萬元。 

二、附帶決議：刪減之 2,500萬元，留於基金專款

專用於都更，讓城市風貌再造。 

156 07 033 01 01 
捐獻及贈與收入 

捐獻收入 
 民政局 一般捐獻 105,643,000 0 105,643,000 

附帶決議：區公所應建構揭露國營事業捐助

款及回饋金之款項使用平台，供市民公開檢

視。 

148-158 07    捐獻及贈與收入    1,224,476,000 0 1,224,476,000 
附帶決議：各局處應將未出現在預算中之捐款項目

及金額，於辦理決算時，應詳列在決算書上。 

157 07 039 01 01 
捐獻及贈與收入 

捐獻收入 
 社會局 一般捐獻 280,000 0 280,000 

附帶決議：請社會局協助公辦民營及民間單位，如

在符合規定前提下，有經費需求，可向社會局提出

協助資源媒合。 

       合 計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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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門二讀會審議結果明細表(111年度單位預算-歲出預算) 
13-130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111年 1月 21日審議)  單位：元  

頁  數 
科         目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名稱 
預           算           明            細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款 項 目 節 項                        目 預  算  數 刪減數 修正後預算數 

16-17 13 001 02 01 

新聞行政 

出版及視聽事業之管理 

與輔導 

03 
有線電視事業管

理與輔導 

2000業務費 

2054一般事務費 
   17,643,000 5,700,000 11,943,000 刪減 570萬元。 

19-23 13 001 03 01 
新聞服務 

  綜合宣傳 
   74,470,000 24,300,000 50,170,000 

一、刪減 2,430萬元。 

二、其中，第 21頁交通安全宣導

-業務費-一般事務費-配合

年度宣導主題，及本市獨具

特色之交通運具，拍攝道安

宣導短片，並透過全國及地

方電視頻道或適合媒體通路

排播露出。預算數 768 萬 8

千元。附帶決議:有鑑於路口

側撞事故為本市主要肇事類

型，新聞局應在道安宣導短

片中，納入汽機車如何依據

號誌進行正確左右轉    及

禮讓行人之教育短片。 

       合計   30,000,000   

 

 

19-190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11年 1月 21日審議) 單位：元 

頁  數 
科         目 

業務計畫及工作計畫名稱 
預            算          明            細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款 項 目 節 項                        目 預  算  數 刪減數 修正後預算數 

33-37 18 001 02 01 
文化建設與活動 

  文化政策與環境推展 
  

4000獎補助費 

 4040對國內團     

體之捐助 

879,773,000   1,800,000 877,973,000 刪減 180萬元。 

       合計   1,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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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部門二讀會審議結果明細表（111年度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貳-14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                                                                （111年 1月 21日審議）   單位：元 

頁數 工作計畫名稱 科                目 預  算  金  額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刪 減 數 修正後預算數 

12-21 基金用途明細表   839,014,000  0 839,014,000  
附帶決議：基金用途不得用於挹注高雄劵之發

行。 

12 基金用途明細表 

促進產業發展計畫 

(一)促進產業發展獎

勵補助計畫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499,959,000 100,000,000 399,959,000 

一、刪減 1億元。 

二、附帶決議： 

1、同一集團之公司每年度僅能申請補助一次。 

2、新進勞工薪資補助及勞工職業訓練費用補

助等兩項合計佔比應超過 50%。 

3、重新檢討補助對象、項目、額度及乘數效

果，再啟動新的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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